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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聖靈靈降降臨臨後後第第二二主主日日  

“主阿，求祢使我們時常敬畏愛慕主的聖名，因為祢常常幫助和管理那些祢已經立定慈愛根基的
人；這都是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聖子和聖父、聖靈，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惟一上帝，永
無窮盡。阿們。”(本日祝文) 

“7 耶和華啊，你曾勸導我，我也聽了你的勸導。你比我有力量，且勝了我。我終日成為笑話，
人人都戲弄我。 8 我每逢講論的時候，就發出哀聲，我喊叫說：有強暴和毀滅！因為耶和華
的話終日成了我的凌辱、譏刺。 9 我若說：我不再提耶和華，也不再奉他的名講論，我便心
裏覺得似乎有燒著的火閉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 10 我聽見了許多人的讒
謗，四圍都是驚嚇；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窺探我，願我跌倒，說：告他吧，我們也要告他！
或者他被引誘，我們就能勝他，在他身上報仇。 11 然而，耶和華與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
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絆跌，不能得勝；他們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記的羞辱，因
為他們行事沒有智慧。12 試驗義人、察看人肺腑心腸的萬軍之耶和華啊，求你容我見你在他
們身上報仇，因我將我的案件向你稟明了。 13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歌；讚美耶和華！因他救
了窮人的性命脫離惡人的手。”(耶 20:7-13)                                                                       

“ 7 因我為你的緣故受了辱罵，滿面羞愧。 8 我的弟兄看我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為外邦人。
9 因我為你的殿心裏焦急，如同火燒，並且辱罵你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 10 我哭泣，以
禁食刻苦我心；這倒算為我的羞辱。 16 耶和華啊，求你應允我！因為你的慈愛本為美好；
求你按你豐盛的慈悲回轉眷顧我！ 17 不要掩面不顧你的僕人；我是在急難之中，求你速速
地應允我！ 18 求你親近我，救贖我！求你因我的仇敵把我贖回！”(詩 69:7-10,16-18) 

“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嗎？ 2 斷乎不可！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著
呢？ 3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 4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
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裏復
活一樣。 5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 6 因為知
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7 因為已死的人是脫
離了罪。 8 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同活。 9 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裏復活，就不
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 10 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上帝活著。 11 這
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卻當看自己是活的。”(羅 6:1下-11) 

“ 24 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僕人不能高過主人。 25 學生和先生一樣，僕人和主人一樣，也就罷
了。人既罵家主是別西卜（別西卜：是鬼王的名），何況他的家人呢？」 26 「所以，不要怕
他們；因為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 27 我在暗中告訴你們
的，你們要在明處說出來；你們耳中所聽的，要在房上宣揚出來。 28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
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他。 29 兩個麻雀不是賣
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 30 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
了。 31 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32 「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
的父面前也必認他； 33 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 34 「你
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 35 因為我來是
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 36 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
人。 37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38 不
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門徒。 39 得著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為我失喪
生命的，將要得著生命。」 ”(太 10:24-39)                                                                       

我我為為?? 的的緣緣故故受受了了辱辱??   
“ 因我為你的緣故受了辱罵，滿面羞愧。  我的弟兄看我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為外邦人。”
（詩 69:7-8） 

前言：  

(一) 詩 69篇是一篇求助的祈禱，屬於一首個人的哀歌。詩中透露詩人是個充滿正義感的
人，對於一切毀謗、背叛或自責，並非毫不在意、冷漠看待，全詩的祈求和咒詛，
都源自於他內心深處的這種道德意識。 

(二) 在形式上，本詩和詩 22篇極為相似，且在新約中都被多方引用。新約作者以詩人對
聖殿的火熱(cf.9 節)及所受的苦(cf.21 節)，作為基督的預表，而本詩也一直被用
作基督受難的詩篇。 

(三) 本詩可能寫於主前 587 年被擄或被擄後的時期，約與耶利米哀歌冋一年代，它們都
包含了一顆因被據的恐懼而導致被碎的心。先知耶利米常被視為詩中的那位主角：
他為上帝的緣故受羞辱，與家人、社群疏離，在苦難中呼求上帝，求上帝為他伸寃、
並懲罰迫害他的人（cf.耶 11:18-20,15:15-18,17:14-18）。他也為上帝的殿焦急(cf.
耶 7:1-15)，還真的被人丟在淤泥中(cf.耶 38:6) 

(四) 詩中第 3、19和 32節分別代表全詩的三個主調：“我呼求”、祢知道“、“就喜樂”。
全詩就在“我－祢”的交替中，組成一個相當完美的結構，可分成五段： 
1.“求祢救我”(1節)  
2.“祢原知道我”(5節)  
3.“但我…向祢…祈禱”(13節) 
4.“祢知道我”(1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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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要讚美(祢)”(30節) 
(五) 以上前四段可視為第一部分，第五段則為第二部分 

1.第一部分包含 1至 29節，以救恩的祈求為開始和結束，其中交替著呼求(6、13-18、
22-28節)和困難的陳述(1下、5、7-12、19-21、26節)。 

2.第二部分包含 30 至 36 節，其中有讚美的應許(30-33 節)、和一首先知的讚美詩
(34-36節)。 

一、 在悅納的時候 
 “ 但我在悅納的時候向你─耶和華祈禱。上帝啊，求你按你豐盛的慈愛，憑你拯救的誠

實應允我！ 。”(詩 69:13) 
(一) 詩人知道他不能控制上帝“對我的應允”，他謙卑承認即使他是多麼急切地呼求上

帝“速速的應允”(17節)，時間總是掌握在上帝手中。 
(二) 上帝應允人祈求的時候，不是在人認為祂應該應允的那個時刻，而是在祂認為對人

發生果效最適當的時刻。而最適當的時刻會發生，全在於上帝“豐盛的慈愛”和“拯
救的信實”。那“悅納的時候”，可以在人生命的任何時刻，甚至直到死亡的那一
刻！ 

(三) “在悅納的時候…按祢豐盛的慈愛”，這禱告的形式與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祈禱極
其相近：“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思”(太 26:39)；也仿似祂在十字架上所
作最後的祈禱：“父阿，我將我的靈魂交在祢手裏”(路 23:46)。 

二、 咒詛的祈禱？ 
“願他們的筵席在他們面前變為網羅，在他們平安的時候變為機檻。願他們的眼睛昏矇，
不得看見；願你使他們的腰常常戰抖。求你將你的惱恨倒在他們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
們。 願他們的住處變為荒場；願他們的帳棚無人居住。 ”(詩 69:22-25) 
(一) 本詩 22至 28節可能是某些基督徒讀來最感尶尬，也最想完全略過的經文，因其中

充滿咒詛的話語，似乎顯得非常惡毒。不過，保羅和彼得卻很自然地將本段大部分經
文，應用在那些拒絕基督（cf.羅 11:9-10）和出賣基督(cf.徒 1:20)的以色列人身上。 

(二) 事實上，這段經文是一個禱告，詩人很明顯地將審判仇敵的責任交在上帝手中。上
帝是完全且公義的，祂的審判不會出錯，要懲治惡人是祂自己，不是向祂禱告的詩人。
上帝要向惡人所施行的懲罰，即是他們曾在其受害者身上所加諸的惡行。啟示錄作者
亦指出：終末咒詛必會臨到上帝所有仇敵身上。 

(三) 所有思想、心態正直的人，均會對以下的看見感到欣慰：一切刻意、毀壞性的邪惡，
終將遇到勁敵而被消滅。這也是為何有那麼多詩篇，都因著上帝即要來臨的審判快
樂歡呼！ 

三、 應和耶穌一生      
(一) 為了基督論或神學的目的，本詩很多經文反覆出現於新約聖經中，而與耶穌的生命

相應和： 
1.被自己的人棄絕(cf.約 15:15；詩 69:4) 
2.潔淨聖殿趕出作買賣的(cf.約 2:17；詩 69:9) 
3.在受死時被殘酷地對待並嚐了醋(cf.太 27:34、可 15:23、路 23:36、約 19:29-30；
詩 69:9) 

4.顯明祂受苦的意義(cf.羅 15:3；詩 69:9) 
5.即使 22至 28節對仇敵的咒詛，似乎較適合看作是出自耶利米、而不是耶穌的口，
但其中仍深具意義： 

  (1)路加從中看見猶大命運的審判(cf.徒 1:20；詩 69:25) 
 (2)保羅在此發現那些拒絕耶穌的以色列人內心剛硬的線索(cf.羅 11:9-10；詩

69:22-23) 
(二) 當然本詩不能直接被視為耶穌的祈禱，或耶穌受難的預言，但它卻提供了我們一個

反思的背景，即一個因上帝緣故受了羞辱甚至受難的那位，最後藉此榮耀復活而被
稱為義。這確帶給謙卑人無比的盼望，上帝對祂僕人拯救的應許必會成就。 

後語：  

（一） 本詩以呼求開始，特別 1至 5節，顯明用話語將困難帶到上帝面前的好處。詩人越
祈禱，對自己的困境就看得越清楚，並能再次深刻省察自己。首先他以絕望的心情，
說出內心的混亂與無助（1、2節），接下去即能較為客觀地描述自己的景況(3、4
節)，最後則能檢視自己的良心。 

（二） 本詩最末 34至 36節是讚美，不再是祈求。這讚美超越了當前的危急和不安，放眼
觀看上帝所掌管的萬有(34節)、以及祂子民基業完全的取得。它提醒我們：最絕望
的禱告，也能以讚美結束，並且理應如此！ 

默想省思：我相信上帝的應允總會在祂認為最適當的時刻發生嗎？“在悅納的時候…按祢豐盛的
慈愛”應允，這對我有何意義或提醒？對本詩中咒詛的祈禱，我有何回應？我經驗過
以祈禱將自己的困難帶到上帝面前的好處嗎？我同意最絕望的禱告也能以讚美結束
嗎？ 


